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声明：连庆荣在福州市仓山区城
门镇璧头村 91 号自建房屋一幢无产
权 2013 年列入南江滨路东段项目征
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连庆
荣、陈林、连紫瑶 3+1 口人可享受人
口政策。2013 年 12 月 18 日连庆荣签
订编号 0000105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20㎡1 套，安置仓
山区城门镇湖滨北苑东侧安平佳园
(原湖滨北苑东侧地块)10#楼 701 单
元。现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
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同意以连庆
荣名义申报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
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书面
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屋征收有限
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
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
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连庆荣

声明：杨林宇在福州市仓山区
城 门 镇 樟 岚 村 胪 岐 自 建 房 屋 一 幢

（无产权），于 2020 年列入福乐新苑
项目一、二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
认定我户成员杨林宇、胡君毓、杨林
轩，共计 3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
2020 年 3 月 杨 林 宇 签 订 编 号 ：
FLXY-1025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90㎡，安置于仓山
区城门镇上董一路 6 号 (原南江滨东
大道南侧、南三环路东侧)正荣观江
樾小区 C6#楼 1501 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
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杨林宇
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
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
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欣
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杨林宇

声明：杨锦平在福州市仓山区
城 门 镇 樟 岚 村 胪 岐 自 建 房 屋 一 幢

（无产权），于 2020 年列入福乐新苑
项目一、二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
建筑面积 249.12㎡。杨锦平于 2020
年 3 月 17 日签订编号：号《房屋征收
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60㎡，
安置于仓山区城门镇上董一路 6 号
(原南江滨东大道南侧、南三环路东
侧)正荣观江樾小区 C5#楼 1502 单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
证条件，声明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
房权属登记至杨锦平名下。如有异
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欣建房屋
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
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
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
声明人：杨锦平

声明：曾煌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郭宅居委会郭宅 195 号自建房
屋一幢(无产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郭宅
社会福利院设施用地及配套用地项
目 征 收 范 围 ，房 屋 确 权 建 筑 面 积
70.38㎡。曾煌于 2021 年 7 月 2 日签
订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，安
置面积 45㎡壹套，安置于仓山区盖
山镇南二环路南侧融创公馆 (四区)
D9#楼 702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
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声明人申请办
理 上 述 安 置 房 权 属 登 记 至 曾 煌 名
下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统建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曾煌

声明：吴秀明房屋坐落于新店
镇后山村，总建筑面积 1243.83㎡。因
上述房屋位于新店片区棚户区改造
项目 K 地块征收范围，由吴秀明与
房屋征收部门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协
议，如对上述房屋有异议，请 3 个月
内向福州市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处
提出，逾期按有关规定处理。声明人:
吴秀明

声明：坐落于仓山区城门镇鳌
里村房屋，始建于解放前老宅，列入
福喜新区二项目征收范围。上述涉
迁房屋未办理产权，该房屋总建筑
面积 131.77㎡，其中:房屋权利人林
依泰，占私有面积 96.49㎡，公摊面积
35.28㎡；现声明上述被征收房屋系
以上权利人祖传取得，且长期由以
上权利人居住使用，归属以上各权
利人所有，若今后由此产生的一切
关于该房屋权属争议及任何经济、
法律纠纷，均由声明人共同承担责
任。若对上述声明有异议的，可在本
声明登报后 30 天内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三江口房屋征收有限公司 (地
址：仓山区城门镇海西佰悦城 14#16
层)反映，逾期本人将按规定办理房
屋征收补偿手续。特此声明。声明人:
林 依 泰 ， 身 份 证 号 码 ：
350111194901260356

声明：林怀东在福州市仓山区
郊区盖山乡北园村自建房屋一幢无
产权 2019 年列入郭宅周边旧村改造
四期项目征收范围。林怀东具结在
本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 2019
年 5 月 21 日 签 订 编 号 NO:
GZJD4095101《房 屋 征 收 补 偿 安 置
协议书》我户成员林怀东、杨宏、林
杨罡 3 口人享受购房指标 75㎡后安
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二环路南侧融
创公馆 (二区)B3#楼 603 单元。现安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
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林
怀东名义申请安置房权属登记。如
有 异 议 者 可 在 本 声 明 见 报 之 日 起
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统建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同 意 在 诉 讼 期 间 暂 缓 申 报 权 属 登
记。声明人：林怀东

声明：坐落于仓山区城门镇敖
里村 142 号房屋，始建于 1867 年老
宅，列入福安新区项目征收范围。上
述涉迁房屋未办理产权，该房屋总
建筑面积 1698.3㎡，其中:房屋权利
人王玉珍 (已故)占私有面积 147.11
㎡；现声明上述被征收房屋系以上
权利人祖传取得，且长期由以上权
利人居住使用，归属以上各权利人
所有，另上述房屋共有厅、廊部分王
玉珍一家均无份额，若今后由此产

生的一切关于该房屋权属争议及任
何经济、法律纠纷，均由声明人共同
承担责任。若对上述声明有异议的，
可在本声明登报后 30 天内书面向福
州市仓山区三江口房屋征收有限公
司 (地址：仓山区城门镇海西佰悦城
14#16 层)反映，逾期本人将按规定
办理房屋征收补偿手续。特此声明。
声明人:王玉珍(已故)林芬（代）

声明：原权人林书荣的房屋坐
落 在 晋 安 区 宦 溪 镇 山 溪 村 山 坑 。
2012 年拆迁安置晋安区宦溪镇垄湖
路桂湖苑(桂湖片区项目安置房)56#
楼 201、202 单元。林书荣与晋安区房
屋征收工程处签订的房屋征收补偿
安置协议书、结算单、收款收据不慎
遗失,现声明作废。如有异议于 30 日
内向拆迁单位提出，逾期按规定办
理。声明人:林书荣

声明：林书荣的房屋坐落在晋安
区宦溪镇山溪村山坑，原房屋产权未
登记。2012年由晋安区房屋征收工程
处拆迁安置于晋安区宦溪镇垄湖路
桂湖苑(桂湖片区项目安置房)56#楼
201、202 单元。现由林书荣申请办理
安置房产权登记，如有异议请于 30
天内向被征收房屋所属村委提出，逾
期按规定办理。声明人：林书荣

声明：郑杰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前横南路项目征收范
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积 133.4㎡。郑杰
于 2018 年 7 月 签 订 编 号:JBJG-
041735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
安置面积 105㎡，安置于仓山区盖山
镇南社一路 13 号 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
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 (三区)C-
6#楼 307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
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人申请办理
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郑杰名下。
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
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郑杰

声明：林章俊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福州市雁山路道路工
程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
成员林章俊、张文秀、林锦，共计 3 口
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11 月
林章俊签订编号 JBJG-021049《房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90
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
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
辉澜林轩(一区)A-2#楼 405单元。现
安 置 房 已 具 备 申 报 不 动 产 权 证 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林章俊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
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
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林章俊

声明：郑航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 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
成员郑航、陈建林、陈嘉心，共计 3 口
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7 月
15 日郑航签订编号 JBJG-041568《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
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
路 13 号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
东）金辉澜林轩（三区）C-6#楼 707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
同意以郑航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
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
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航

声明：郑容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 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
成员郑容、陆陈寿、陆俊豪，共计 3 口
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7 月
15 日郑容签订编号 JBJG-041569《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
90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
路 13 号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
东）金辉澜林轩（三区）C-3#楼 505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
同意以郑容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
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
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容

声明：林健辉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横一路项目征收
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林健
辉，共计 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
2018 年 7 月 10 日 林 健 辉 签 订 编 号
JBJG-041081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安置面积 4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
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江边洲路
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 (一
区)A-7#楼 503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
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
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林健辉作为
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
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
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
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
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
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
明人:林健辉

声明：毛文汉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浦下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于 2017 年 11 月列入浦下周边旧
村改造征收范围。毛文汉具结在本
市五城区范围内无其他住房,2019年
4 月毛文汉签订编号:PXJG-011353

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,我户成
员毛文汉、张宜娜、毛晨闽,共计 3 口
人享受购房指标 75㎡,后安置于仓
山区盖山镇金浦路 99 号 (原林浦路
西侧 (金浦旧厂房出让地块 A))世茂
云浦公馆 17#楼 204 单元。现安置房
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经声明
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毛文汉作
为权利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
登记。如有异议者,可在本声明见报
之日起 30 日内,书面向福州市仓山
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
逾期无人提出异议,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毛文汉

声明：郑建武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
于 2018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西南侧
补征地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我户成员郑建武、陈艳、郑潇楠(独生
子女),共计 3+1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
策。2018 年 6月 15日签订编号 JBJG-
060545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,
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
镇南社一路 11 号 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
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二区)B-3#
楼 1007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
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
协商，同意以郑建武作为权利人申报
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
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
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
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建武

声明：郑雯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 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积
115.93㎡。郑雯于 2018 年 7 月签订编
号:JBJG-051276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105㎡，安置于仓
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江边
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
(一区)A-2#楼 1002 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人
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郑
雯名下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明见
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
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雯

声明：吴建兴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江边村旧村改造
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积
136.1㎡。吴建兴于 2018 年 7 月签订
编号:JBJG-020424《房屋征收补偿安
置协议书》，安置面积 60㎡，安置于
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（原江
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）金辉澜林
轩（三区）C-3#楼 1403 单元。现安置
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明
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权属登记至
吴建兴名下。如有异议者，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，书面向福州
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
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吴建兴

声明：吴文伟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江边村旧村改造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
成员吴文伟，共计 1 口人可享受保基
本政策。2018 年 7月吴文伟签订编号
JBJG-020426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安置面积 4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
盖山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江边洲路
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 (一
区)A-6#楼 903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
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
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吴文伟作为
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
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
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
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
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
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
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
明人:吴文伟

声明：郑衍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
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于
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 (二期)项
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
郑衍、陈秀花、郑子涵 (享受独生子
女)，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
策。2018 年 7 月郑衍签订编号 JBJG-
051413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
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
镇南社一路 10 号 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
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一区)A-2#
楼 902 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
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
商，同意以郑衍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
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
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衍

声明：郑舒焮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 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积
160.54㎡。郑舒焮于 2018 年 7 月签订
编号:JBJG-041288《房屋征收补偿安
置协议书》,安置面积 60/120㎡,安置
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号(原江
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
轩 (三区)C-1#楼 703 单元、6#楼 408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
证条件,声明人申请办理上述安置房
权属登记至郑舒焮名下。如有异议者
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
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
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
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
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
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舒焮

更 正 声 明 ：刊 登 于 福 建 日 报
2023 年 9 月 22 日第 11 版声明人郑凌
消声明中“翁仙珍”有误，现更正为

“翁仙珠”，特此声明。
更 正 声 明 ：刊 登 于 福 建 日 报

2023 年 9 月 20 日第 4-5 版声明人郑
云栋、陈余声明中“陈浩铭、陈泽铭”
有误，现更正为“郑浩铭、郑泽铭”，
特此声明。

声明：王书钦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造
项目征收范围，房屋确权建筑面积

106.18㎡。王 书 钦 于 2018 年 6 月 16
日签订编号 JBJG-010462《房屋征收
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75㎡安
置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 (原
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
林轩 (三区)C-9#楼 1105 单元。现安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,声
明人申请办理安置房权属登记至王
书钦名下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
报安置房权属。若有人提起诉讼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王书钦

声明：郑美云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江边村旧村改造项目
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郑
美云、赵新淼、赵海、赵新楷，共计 4口
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5月郑
美云签订编号 JBJG-022085《房屋征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。
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1 号
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
澜林轩(二区)B-3#楼 202 单元。现安
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
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
美云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
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
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
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
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
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属
登记。声明人:郑美云

声明：郑美金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 (二期)
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
员郑美金、郑志勇、郑栩钧，共计 3 口
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9 年 7月郑
美金签订编号 JBJG-052082《房屋征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90㎡。
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

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）金辉
澜林轩（三区）C-2#楼 305 单元。现
安 置 房 已 具 备 申 报 不 动 产 权 证 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郑美金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
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
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美金

声明：郑质彬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前横南路项目征
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郑
质彬，共计 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
策。2018 年 7 月 15 日郑质彬签订编
号 JBJG-041303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
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45㎡。安置于仓山
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（原江边洲
路 以 南 、美 墩 路 以 东）金 辉 澜 林 轩

（三区）C-6#楼 602 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
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质彬
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
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
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
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
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
同 意 在 诉 讼 期 间 暂 缓 申 报 权 属 登
记。声明人:郑质彬

声明：郑苏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
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于
2018年列入前横南路项目征收范围。
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郑苏、林福
妹，共计 2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
2018 年 7 月 15 日 郑 苏 签 订 编 号
JBJG-041299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
议书》安置面积 90㎡。安置于仓山区
盖山镇南社一路 11号(原江边洲路以
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轩(二区)B-
3#楼 605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
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
协商，同意以郑苏作为权利人申报上
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
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
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
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
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苏

声明：郑秀玉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 列 入 公 建 3#收 储 地
(二期)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
我户成员郑秀玉、罗仁冬，共计 2 口
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7月郑
秀玉签订编号 JBJG-051345《房屋征
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60㎡。
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3 号

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）金
辉澜林轩（三区）C-6#楼 406 单元。
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郑秀玉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
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报
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区
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逾
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报
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讼，
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权
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秀玉

声明：郑碧英在福州市仓山区
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
权)，于 2018 年列入前横南路项目征
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郑
碧英、林昊、吴华丽、林子誉，共计 4
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5月
29 日签订编号 JBJG-040224《房屋征
收 补 偿 安 置 协 议 书》安 置 面 积 105
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
11 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
金 辉 澜 林 轩 (二 区)B-5#楼 1201 单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
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
意以郑碧英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
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
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林昊

声明：郑辉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江边村旧村改造项目

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
郑辉、张秋云、郑箫晗、郑妍希，共计
4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8
月郑辉签订编号 JBJG-020045《房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
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
11 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
金 辉 澜 林 轩 (二 区)B-5#楼 1501 单
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
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
意以郑辉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置
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见
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山
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若
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
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
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
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辉

声明：张煜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高湖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列入盖山镇江边村旧村改
造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
户成员张煜、林若萱、林俊昊，共计 3
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11
月张煜签订编号 JBJG-031512《房屋
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90
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
13 号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
东）金辉澜林轩（三区）C-1#楼 505
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
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
同意以张煜作为权利人申报上述安
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
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
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张煜

声明：江世光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造项
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
江世光、江桂华、江雨薇、江志宏，共
计 4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
6 月 江 世 光 签 订 编 号 JBJG- 010618

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
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
一路 13 号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
以东）金辉澜林轩（三区）C-3#楼
1101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
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
商，同意以江世光作为权利人申报上
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
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
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人申
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
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报
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江世光

声明：郑凯兴、陈苏华在福州市
仓山区盖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
(无产权)于 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
地 (二期)项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
定我户成员郑凯兴、陈苏华、郑程耀
3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 年 7
月 15 日签订编号 JBJG-041685《房
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
105㎡。安置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
11 号(原江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
金辉澜林轩(二区)B-5#楼 201 单元。
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
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
郑凯兴、陈苏华作为权利人申报安
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声明
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市仓
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出。
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将由声明人申
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诉
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
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凯兴、陈苏华

声明：郑星在福州市仓山区盖山
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于
2018 年列入公建 3#收储地 (二期)项
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
郑星、郑宏城、周芳，共计 3 口人可享
受保基本政策。2018年 6月 10日郑星
签订编号 JBJG-040443《房屋征收补
偿安置协议书》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
于仓山区盖山镇南社一路 11号(原江
边洲路以南、美墩路以东)金辉澜林
轩(二区)B-3#楼 707 单元。现安置房
已具备申报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
人家庭内部协商，同意以郑星作为权
利人申报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
者可在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
限公司提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
将由声明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
有人提起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
间暂缓申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星

声明：郑水云在福州市仓山区盖
山镇江边村自建房屋一幢 (无产权)，
于 2018 年 4 月列入江边旧村改造项
目征收范围。征收期间认定我户成员
郑水云、郑斌谋、郑泳洁 (独生子女)，
共计 3+1 口人可享受保基本政策。
2018 年 7 月郑水云签订编号 JBJG-
011169《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书》
安置面积 105㎡。安置于仓山区盖山
镇南社一路 13 号（原江边洲路以南、
美墩路以东）金辉澜林轩（三区）C-
2#楼 706单元。现安置房已具备申报
不动产权证条件，经声明人家庭内部
协商，同意以郑水云作为权利人申报
上述安置房权属。如有异议者可在本
声明见报之日起 30 日内书面向福州
市仓山区建设房屋征收有限公司提
出。若逾期无人提出异议，将由声明
人申报安置房权属登记。若有人提起
诉讼，声明人同意在诉讼期间暂缓申
报权属登记。声明人:郑水云

声明：许如笑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271.62㎡。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许如笑名义签订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许如笑

声明：许如凤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179.53㎡。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许如凤名义签订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许如凤

声明：许德林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278.8㎡。未
办理产权，现以许德林名义签订房
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有
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
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有
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
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
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
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由
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
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
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本
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
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许德林

声明：许权位于晋安区鼓山镇
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港
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C
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259.77㎡。未
办理产权，现以许权名义签订房屋
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有异
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
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有限
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
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
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
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由此
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
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
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本人
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
置补偿。声明人：许权

声明：姜守宝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270.18㎡。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姜守宝名义签订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姜守宝

声明：许海泉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261.18㎡。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许海泉名义签订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许海泉

声明：肖世平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166.62㎡。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肖世平名义签订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肖世平

声明：肖香红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166.62㎡。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肖香红名义签订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肖香红

声明：肖世勇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166.62㎡。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肖世勇名义签订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肖世勇

声明：孙美钦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98.25㎡。未
办理产权，现以孙美钦名义签订房
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有
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
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有
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
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
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
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由
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
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
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本
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
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孙美钦

声明：肖栩杰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351.31㎡。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肖栩杰名义签订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肖栩杰

声明：许诚位于晋安区鼓山镇
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港
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C
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645.03㎡。未
办理产权，现以许诚名义签订房屋
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有异
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
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有限
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
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
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
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由此
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
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
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本人
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
置补偿。声明人:许诚

声明：黄理位于晋安区鼓山镇
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港
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C
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48.97㎡。未办
理产权，现以黄理名义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有异议
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福
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
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出
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征
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偿
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补
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由此产
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报
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议
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本人同
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置
补偿。声明人：黄理

声明：肖世忠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118.37㎡。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肖世忠名义签订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肖世忠

声明：肖香芳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236.74㎡。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肖香芳名义签订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肖香芳

声明：黄金月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118.37㎡。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黄金月名义签订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黄金月

声明：陈香华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176.36㎡。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陈香华名义签订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陈香华

声明：郑鸿铭位于晋安区鼓山
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121.25㎡。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郑鸿铭名义签订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郑鸿铭

声明：林传炜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168.9㎡。未
办理产权，现以林传炜名义签订房
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有
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
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有
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
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
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
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
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由
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
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
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本
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
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林传炜

声明：林晶位于晋安区鼓山镇
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港
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C
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177.56㎡。未
办理产权，现以林晶名义签订房屋
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有异
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
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有限
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
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
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
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由此
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
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
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本人
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
置补偿。声明人：林晶

声明：林友煌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129.31㎡。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林友煌名义签订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林友煌

声明：许淑英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230.17㎡。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许淑英名义签订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许淑英

声明：许杨杨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199.16㎡。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许杨杨名义签订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许杨杨

声明：许海洋位于晋安区鼓山
镇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
港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
C 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293.46㎡。
未办理产权，现以许海洋名义签订
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
有异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
面向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
有限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
人提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
人与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
收补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
货币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
由此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
明登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
请异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
本人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
并安置补偿。声明人：许海洋

声明：陈湘位于晋安区鼓山镇
远中村房屋属三远片区项目光明港
两岸周边综合整治工程收储地 B、C
地块征收范围，总面积 197.07㎡。未
办理产权，现以陈湘名义签订房屋
征收补偿协议书，对上述事项有异
议者在本公告登报后 30 日内书面向
福州市晋安瑞信城市建设发展有限
公司提出并提交证据。逾期无人提
出异议本人将作为房屋所有权人与
征收人和征收单位签订房屋征收补
偿协议并办理包括产权置换和货币
补偿等各项补偿安置事宜承担由此
产生的经济与法律责任。本声明登
报 30 日期满后若有人提出异议请异
议方通过法律途径诉讼解决，本人
同意按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确权并安
置补偿。声明人：陈湘

声 明


